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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函〔2021〕86 号

对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049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刘正东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发挥人民监督员作用的代表建议收悉。经

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会议，

认真研究代表建议内容，并听取市检察院等单位的意见。在此基础

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
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、保障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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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制度设计，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社会监督

的一项创新举措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人民监督员制度逐步确立并不

断完善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人民监

督员制度在规范检察权行使、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司法、提升司法民

主方面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（一）关于共同构建多元宣传平台，提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社

会知晓度和参与度的建议。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，检

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整体转隶至各级监察委，人民监督员的监

督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监督范围已拓展至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公

益诉讼等“四大检察”“十大业务”，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检察办案

活动的渠道进一步拓宽，监督方式更为具体，人民监督员制度更趋

完善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，加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宣传力度确有必

要，重点是对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 年颁布的《人民检察院办案活动

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规定》的解读与宣传，让社会公众充分知晓

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职责、监督对象、监督程序和监督成效等，充分

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进

一步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公信力。结合新时期的各项检察改革工作，

通过“二微一端”、网络平台和新闻发布会、座谈会等形式，加强人

民监督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办案活动典型案例的宣传。同

时，借助“庭审直击”网络直播活动，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听庭评

议、公开听证等活动，提高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工作的参与度，扩大

人民监督员工作的社会知晓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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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借鉴“人民调解委员会”探索设立“人民监督委员

会”，相对独立开展监督工作的组织形式的建议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

院、司法部联合制定的《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培训、考核等管理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，

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协助。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监督员进行年度考

核和任期考核，人民检察院应当定期将人民监督员参加监督评议情

况和其他履职情况通报司法行政机关。依据上述规定精神，探索设

立具有群众自治性的“人民监督委员会”组织，虽已超出了司法行

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现有的职权范围，但您设立“人民监督委员会”

的设想，对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，具有一定积极意义，我们将在工

作实践中不断总结，积累经验，为进一步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作出

贡献。

（三）关于可以监督的事项，全面发挥人民监督员作用的建议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和本市的实施细则，从制度层面拓宽了人民

群众参与监督检察权运行的渠道，实现了从专项监督向全监督的重

大实质性转变。从监督办案活动的相关数据看，目前确实存在监督

事项不平衡的情况，市检察院将视今年疫情防控情况，采取有效措

施加以改进，加强人民监督员对巡回检察工作的监督，加大对“减

假暂”监督等案件的公开听证力度。积极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检察

建议的研究提出、督促落实等工作。在检察建议必要性和可行性方

面听取人民监督员意见，在检察建议督促落实、及时整改等方面，

努力寻求人民监督员的支持，促进检察建议的刚性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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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关于“应当监督事项，做到案件全覆盖”的建议。最高

人民检察院规定和本市实施细则，列举了五类案件类型的公开审查、

公开听证应当安排人民监督员依法进行监督，外加一条兜底条款，

即其他需要人民监督员参与的公开审查、听证的重大影响案件。此

外，制度还明确要求各级检察院，应当建立检察工作通报机制，主

动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检察工作情况，听取意见建议。对此建议，市

检察院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和新形势下人民监督员制度试运行的情

况，认真研究落实，有序探索拓展人民监督员应当参与监督的范围，

实现全类型案件覆盖，以监督促公正，增强司法公信力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人民监督员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您再次提

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1 年 4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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